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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主要探討臺灣堡圖面資料的簡括化程度，以宜蘭廳為研究區，比較

水、旱田數化面積與史料面積的差異，分析結果指出，二者相差不大，相關係數

高於0.96，線性迴歸解釋力高於0.92，但分組分析發現約5甲以下的土地類別變動

較大，因此，若研究議題為小面積的土地類別，宜留意簡括化所造成的影響。雖

然簡括化會過濾掉一些資料，但透過分析概知其誤差程度，亦能對相關研究有所

幫助。

ABSTRACT

The main focus of this study is on the area data generalization of Taiwan Bau-Tu.  We compare

the area discrepancy of the rice paddies and dry farmlands between Taiwan Bau-Tu and historical

materials of I-Lan County.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differences are small, where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reaches as high as 0.96 and the linear regression's coefficient of variation is over 0.92.  If

the area is analyzed after divided into groups, the land status of those under 5 Jia (almost equal to

hectare) has more variation.  For research topics on the land status of smaller areas, it is advised to

take notice of the effects of generalization.  Although generalization will tend to filter out some

information, the discussion on the generalization of Taiwan Bau-Tu can let us understand the amount

of errors and can do some contributions to correlative research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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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咸豐以前，臺灣地圖以傳統山水畫法為主，間有傳教士以西方測量技術繪製地圖，同

治以後，山水畫法、計里畫方、經緯度與計里畫方併用三者皆有一定的比重，但西方測繪技

術有漸成主流之趨勢(夏黎明，1996)。傳統山水畫法地圖自有其歷史意涵與藝術價值，但受

限於地圖內容較為缺乏且地圖資訊較不準確，因此，若是研究議題對於時間的限定並非十分

嚴格，或說稍有年代差距的地圖亦符合需要，則歷史研究常以其它地圖為底圖(base map)，

清領時期的地圖大都過於簡略，劉銘傳主政時的土地調查雖頗為詳細，由調查而成散圖，集

散圖成區圖，集區圖成庄圖，但因施九緞抗租事件而未及於彰化以南，且其調查成果大都已

遺失，其斷簡殘篇有助於窺知當時繪製的概觀，但卻難以廣泛應用；日治之後，臺灣地形圖

(1895年)雖屬實測，但因製圖目的及戰事影響而較為簡略，因此，費時六年七個月、耗費五

百二十餘萬圓(大部份是地籍調查)的臺灣堡圖，遂成為臺灣史研究頗常使用的底圖，該圖是

臺灣有史以來第一套，也是唯一一套集土地調查、地籍測量和地形測量而製成的地形圖(施

添福，1996)，堡圖上的街庄界、土地利用分佈、海岸線變遷、……等，皆為歷史研究的寶

貴素材，並已有不少學者加以研究。

地圖是環境的轉繪，但環境的資訊太多且雜亂，地圖無法展現環境的所有資訊，也不必

要容納許多無意義的雜訊，因此，地圖繪製必須考慮製圖目的、比例尺、資料量、……，甚

或區域特性來選擇、保留適切而有意義的資料，這種方法或現象稱為簡括化(generalization，

或稱為概括化)。簡括化是所有地圖普遍存在的現象，也是地圖學重要的研究議題之一，部

份簡括化的相關研究著力於簡括化概念的掌握，如：聞祝達和石慶得(1990)探討簡括化過程

與標準，部份著力於簡括化的方法，如：Zeshen Wang和Jean-Claude Muller(1998)將shape轉

換為數個bend計算線資料的簡括化、Eric Saux(2003)以B-spline計算線資料的簡括化、Martin

Galanda和Robert Weibel(2003)以snakes計算面資料的簡括化、Lars E. Harrie(1999)以

Constraint Method計算地圖簡括化，部份探討簡括化演算法的優劣，如：鄧國壽和曾正雄從

量化和問卷比較四種演算法的優劣，部份著力於簡括化的影響，如：聞祝達和石慶得(1994)

探討不同比例尺地名的簡化程度、林譽方和范慶龍(2001)以方根定律(radical law)研究地名簡

化的規律等，這些研究都對簡括化進行了更深入的研究與擴展更多的思考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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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簡括化的相關研究中，「面積的簡括化程度」是一個較少被探討的問題，不僅臺灣堡

圖如此，其它臺灣地圖亦是如此，原因可能來自於三方面：面積的計算較為困難，不如點資

料來的簡便，二則缺乏較小的統計單元資料，探討不易，再則其規律較難掌握，「因圖而異」

可能是這個問題最適切的解答。針對這三個可能遇到的問題，面積度量可藉由地理資訊系統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GIS)的協助而獲得解決，配合適當的統計史料，使得較小

的統計單元容易取得，雖然簡括化複雜的情形依舊，但本研究探討這個問題態度是較為開放

的，不強求規律的掌握，而著重了解規律的大致趨勢，因此，以上三個問題皆可獲得某種程

度上的解決，有助於研究的進行。

臺灣堡圖由庄圖(地籍圖)轉繪而來，依據明治三十一年七月十七日所頒佈的〈臺灣地籍

規則〉，土地類別 ( land s tatus)可分為以下六類 (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第一回事業報告，

1902:1)：

1.田、 (園)、建物敷地、鹽田、 泉地、養魚池

2.山林、原野、池沼、牧場

3.祠廟敷地、宗祠敷地、墳墓地、鐵道用地、公園地、練兵場、射擊場、砲臺用地、燈臺用

地、用惡水路(餘水溝道)

4.道路、溝渠

5.河川、堤防

6.雜種地(雜地)

以上二十餘種土地類別中，本研究選擇以宜蘭廳的水、旱田做為研究樣本，探討堡圖面

積的簡括化程度，其理由如下：

1.水田(田)、旱田(   )、養魚池為政府課稅之地，相較於其它幾種土地類別，這三種土地類別

資料較為詳細，《田收穫查定書》、《 收穫查定書》和《養魚池收穫查定書》記載著各

街庄社的水田、旱田和養魚池面積，可與堡圖上的面積相比較（註一）。

2.從表1可知，三種土地類別以水、旱田面積較大，各約三十萬甲，養魚池面積較小，僅約

二萬餘甲，以水、旱田做為研究對象樣本較容易取得。

3.若水、旱田的差異較大，較容易探究其對簡括化所造成的影響，水田率最極端的三個廳為

基隆廳、深坑廳和宜蘭廳，基隆廳和深坑廳街庄數較少，從圖1可知，宜蘭廳水田面積、

比例在各組分佈較為均勻，旱田大都為小面積、低比例，適合比較不同面積、比例的簡括

化程度。

4.宜蘭廳相關史料較為充足，便於解釋研究成果及其應用。

註一：土地調查僅完成二十廳中的十八廳，故缺乏澎湖廳與臺東廳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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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日治初年各廳水田、旱田、養魚池面積比較表(本研究整理，單位：甲)

資料來源：田收穫查定書、 收穫查定書、養魚池收穫查定書

水田率：田/(田+園)

圖1. 宜蘭廳水、旱田甲數和比例分佈表

本研究所使用的臺灣堡圖影像檔由中央研究院GIS小組提供，數化檔自行繪製，宜蘭廳

養魚池面積為0，數化時僅將土地類別分為水田、旱田和非田園三種，宜蘭廳數化面積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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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879甲，其中水田約17233甲，旱田約4420甲，非田園約24225甲，史料面積水田為16166

甲，旱田為4409甲，各街庄史料面積與數化面積如附錄一，史料面積應是由土地台帳整理所

得，數化面積由數化堡圖所得，堡圖由庄圖調製而成，因此，可將史料面積視為自變數，數

化面積視為依變數，用迴歸分析探討二者的關係，各街庄水田迴歸分析結果如表2，旱田迴

歸分佈結果如表3，表中各圖的x軸是街庄的史料面積，y軸是數化面積，虛線的方程式為

x=y，即數化面積等於史料面積，雖然數化面積少掉某些地方再納入某些地方亦會產生x=y的

結果，但因庄圖調閱困難，因此，以x=y做為沒有簡括化的操作性定義，當點越接近虛線，

表示該庄數化面積與史料面積的差異越小，簡括化情形較少，若點離虛線越遠，表示該庄數

化面積與史料面積的差異越大，簡括化情形較多（註二）。

表2.  宜蘭廳水田分析表

註二：影像校正、數化誤差、土地類別判釋錯誤、……等也會導致誤差，但這些因素的影響較小，且不容易
度量，因此，並未將這些因素納入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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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表3左表是宜蘭廳140個街庄的分析結果，大部份的點與虛線相當接近，各街庄的

史料面積與數化面積相差無幾，但有幾個誤差較大的特例，壯五庄水田誤差約129甲，十三

股庄與公館庄水田約61甲，太湖庄水田約49甲，壯七庄旱田約132甲，剔除五個誤差較大的

街庄後，分析結果如表2、表3右表。140個樣本和135個樣本的水田史料面積與數化面積相關

係數約0.983和0.996，這表示水田史料面積與數化面積幾乎呈現完全正相關，迴歸式調整的

判定係數約0.966和0.991，這說明了直線迴歸具相當高的解釋能力，且迴歸式往上下方稍異

動後，其所形成的區間即可包涵95%的樣本點，可知大部份樣本點相當接近迴歸線，亦說明

了線性迴歸的高適用性，也因此不另用非線性迴歸加以解釋，從斜率與截距P-值的高低可看

出，迴歸式斜率的影響較大，截距的影響較小，當迴歸式斜率為1、截距為0時，x與y相等，

也就是史料面積與數化面積相同，140個樣本迴歸式斜率約1.05，135個樣本斜率約1.036，二

者皆略大於1，但與1相當接近，意即數化面積雖略大於史料面積，但差異不大，而就本研究

簡括化的操作性定義來說，堡圖宜蘭廳水田的簡括化程度是相當低的。

宜蘭 水、旱田的面積、比例差異頗大，水田面積幾乎是旱田的四倍，就面積大小而

言，140個街庄有59個旱田面積低於10甲，僅5個街庄水田面積低於10甲，旱田面積超過百甲

的街庄有11個，而超過一半的街庄(72個)水田面積超過百甲；就面積比例而言，有87個街庄

旱田面積比例不到10%，僅17個街庄水田面積比例不到10%，旱田面積比例超過50%的街庄

有4個，水田面積比例超過50%的有74個。宜蘭廳水田簡括化現象並不明顯，這或許是由於

各街庄水田的面積和比例較大，為研究堡圖小面積和低比例的簡括化情形，亦對旱田做迴歸

分析，分析結果發現旱田的相關係數和調整的判定係數雖略低於水田，但仍相當高，140個

樣本二者皆有0.92以上，剔除五個誤差較大的街庄後，二者都有0.98以上，並且，旱田的迴

歸式相當接近x=y，無論是斜率與截距都比水田更加接近，這表示旱田數化面積並沒有因面

積較小、比例較低而有太大的改變，而就本研究簡括化的操作性定義來說，堡圖宜蘭廳旱田

的簡括化程度也是相當低的。

簡括化現象大者更大、小者更小的描述，或指相對大小、或指絕對大小，就面積而言，

相對大小可用面積比例表示，絕對大小可用面積大小表示，為進一步了解簡括化在不同面

積、比例下是否會有不同的表現，分別對水、旱田依比例高低、面積大小進行分組分析。相

對大小部份，水田的面積比例分佈較為平均，考量各組樣本數後，將水田依比例高低分為三

組，間距為0~33.3%、33.3~66.7%、66.7~100%，代表水田比例低、中、高三種情形，剔除

五個誤差較大的街庄後，分析結果整理如表4上半；由於各街庄旱田比例普遍偏低，其分組

方式和水田略有不同，考量樣本的數值分佈和各組樣本數後，將旱田比例屬於低比例水田組

的樣本依比例高低分為三組，間距為0~5%、5~15%、15~33.3%，分別代表低比例旱田的三

種情形，剔除五個誤差較大的街庄後，分析結果整理如表4下半。表4上半水田分組分析和表

2水田分析的結果大同小異，非常高的相關係數，相差無幾的迴歸式，調整的判定係數高於

0.9，但某方面亦出現新的訊息，在簡括化概念下，大者越大會使迴歸式在x=y之上、小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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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會使迴歸式在x=y之下，高比例水田組迴歸式在x=y上方，表示該組有些許大者更大的情

形，低比例水田組迴歸式亦在x=y上方，顯示該組並未發生小者越小，相反的，卻有些許小

者略大的情形；此外，大者越大、小者越小會使高、低比例水田組數化面積與史料面積的差

異較大，有較高的離散係數(V，Coefficient of Variation)，中比例水田組的差異較小，有較低

的離散係數，但離散係數最小的並不是中比例水田組，而是高比例水田組。表4下半旱田分

組分析結果出現較多的變化，旱田組-3與低、中、高比例水田組的數值相似，但與其它二組

稍有差異，相關係數雖仍為高度正相關，但首次降到0.9以下，旱田組-2迴歸式斜率降到

0.955，但旱田組-1斜率升為1.018，調整的判定係數較差，旱田組-2低於0.9，旱田組-1低於

0.8，且數化面積與史料面積差值的變異係數皆高於1.3，表示變異程度較大，因此，若以街

庄為單位，臺灣堡圖旱田比例15%以下的迴歸解釋力稍弱，5%以下的解釋力更弱。

表3.  宜蘭廳旱田分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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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水、旱田相對面積分組分析表

*誤差：數化面積與史料面積的差值

絕對大小部份，水田的面積大小分佈較為平均，考量各組樣本數後，將水田依面積大小

分為三組，三組間距為-0.5s(79.73甲)以下、-0.5s~0.5s、0.5s(151.22甲)以上，分別代表水田

面積小、中、大三種情形，剔除五個誤差較大的街庄後，分析結果整理如表5上半；由於各

街庄旱田面積普遍較小，其分組方式和水田略有不同，考量樣本的數值分佈和各組樣本數

後，將旱田依面積大小分為三組，間距為0~5甲、6~15甲、16~79.73甲，分別代表小面積旱

田的三種情形，剔除五個誤差較大的街庄後，分析結果整理如表5下半。分析結果和表4有不

少相似之處，大、中、小面積水田組和旱田組-3並無太大的差異，頗高的相關係數、調整的

迴歸係數，各迴歸式的差異不大，……，值得注意的是旱田組-1和旱田組-2分析結果有頗大

的改變，相關係數從高度正相關轉變為中度、低度正相關，旱田組-2迴歸式斜率創新高，旱

田組-1斜率創新低，僅剩0.507，簡化情形頗為嚴重，調整的判定係數僅0.257和0.048，顯示

直線迴歸解釋力相當弱，尤以旱田組-1為然，這樣的分析結果可說明，若以街庄為單位，臺

灣堡圖旱田面積15甲以下簡括化情形較為複雜，5甲以下簡括化情形相當複雜（註三）。

註三：5甲僅是一個約略數字，並不具分辨4.9甲、5.1甲的界限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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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水、旱田絕對面積分組分析表

*誤差：數化面積與史料面積的差值

表4和表5並未考量到水、旱田間的相互關係，二者可能產生同時誇大、同時簡化和相互

競爭，前二者是指重要、不重要的土地類別依強調、省略程度而使面積增減，後者是指較大

的土地類別將較小的類別融入，為了解這樣的論述是否有助於堡圖面積簡括化的探討，故僅

選取旱田為低比例、小面積的街庄為樣本，並依水田的比例、面積分組，水、旱田間距同表

4和表5，扣除掉誤差較大的五個街庄，依比例高低分組分析結果如表6上半，依面積大小分

組分析結果如表6下半。若水、旱田同時誇大，該組水、旱田數化面積與史料面積的比率將

同時大於1，若同時簡化，該組比率將同時小於1，若相互競爭，該組比率一個大於1，一個

小於1，分析結果顯示，比例分組有二組同時誇大，高比例水田組相互競爭，雖然該組旱田

的簡化程度較高，但其水田誇大程度低於其它二組，因此無法將該組旱田的簡化歸因水田的

誇大；面積分組三組皆相互競爭，雖然大面積水田組旱田的簡化程度為三組中最高，但該組

水田誇大程度並不是最高，小面積水田組水田的誇大程度為三組中最高，但該組旱田簡化程

度並不是最高，更加說明了水、旱田的誇大、簡化、競互並不是那麼的絕對，因此，從水、

旱田的關係去探討臺灣堡圖的簡括化並不是一個更佳的闡述方式，並且，表6也支持表4、表

5部份的分析結果，高比例水田組的旱田比率最小，原因是該組旱田平均面積較小，僅6.271

甲(未附在表6)，小面積容易被簡化，但該組第二小的標準差則說明堡圖小面積地物雖然容易

被簡化，但其變異情形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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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水、旱田面積誤差分組比較表

*平均比例（面積）：史料比例（面積）∕樣本數

*比率：數化面積／史料面積

*誤差：數化面積與史料面積的差值

從表2和表3的分析結果可知，大部份街庄數化面積與史料面積的差異不大，相關係數與

迴歸式的解釋力均高，為了解水、旱田內部是否有微小的變化，故設計表4就相對面積、表5

就絕對面積加以分析，結果顯示若以街庄為單位探討臺灣堡圖的簡括化，就相對面積而言，

旱田比例15%以下線性迴歸解釋力稍弱，5%以下更弱一些，就絕對面積而言，旱田15甲以下

線性迴歸解釋力頗差，5甲以下幾無解釋力可言，從表4和表5的比較中發現，小面積旱田組-

2(6~15甲)的簡括化情形已較低比例旱田組-1(5%以下)來的嚴重，因此，以絕對面積來探討堡

圖的簡括化較容易反應出街庄間的差別，表6的分析結果亦支持小面積旱田簡括化結果較為

複雜，本研究推論小面積水田可能也會有相同的情形，因旱田引用〈調製規程〉的條款常適

用於水田(有部份不同，如：圖例)，但由於水田15甲以下的樣本僅有7個，故無法做更進一步

的確認，其它非田園的土地類別若沒有特殊條款的排除，也非常可能有相似的情形，因此，

若研究的土地類別面積不大，應考慮簡括化所造成的影響，改以庄圖為底圖，以避免研究成

果造成太大的誤差。在檢視原始資料後，發現小面積旱田組-1旱田史料面積為一、二甲的部

份街庄，數化面積皆為0，庄圖上小部份旱田調製成堡圖後已不存在，然而該組數化面積與

註四：由史料面積推斷，龜山庄山地疑似旱田的符號可能不是旱田，但為忠於堡圖，仍數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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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料面積的差異不大，41個街庄僅龜山庄誤差超過5甲（註四），因此，雖然該組迴歸式的解

釋力較弱，簡括化現象較為複雜，其規律較難掌握，但簡括化情形並非十分嚴重。

簡括化可分為幾個類別，不同的地圖學書籍分類略有差異，Robinson等(1995)將簡括化

分為分類(Classification，將資料分門別類)、簡化(simplification，將資量適度的簡化)、誇大

(exaggerat ion，突顯重要的資料 )、符號化 (symbolizat ion，用符號將資料編碼 )和歸納

(induction，整合資料)，這五個類別會共同影響地圖的展現，從〈堡圖原圖調製規程〉(簡稱

調製規程)可看出這幾個簡括化類別，如：第九條第二款小彎曲和較短的道路、小川、斜面

等可省略，這主要是簡括化中的簡化，第九條第四款小建地和湖池可適度放大，這主要是簡

括化中的誇大，第九條第七款小面積樹林和竹林以獨立樹及孤竹符號表示，這主要是簡括化

中的符號化，第十四條道路級別的分類原則，這主要是簡括化中的分類，……，最後，要將

〈調製規程〉各條款加以全面性的考量，這主要是簡括化中的歸納(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第四

回事業報告，1905:188-209)，施添福比較庄圖和堡圖的差異後，對於堡圖簡括化有以下的描

述，其調製過程「盡量保留庄圖(地籍圖)上的地物，例如根據比對大安庄圖(位於今日臺灣師

範大學和臺灣大學之間)和堡圖相對應的部份，堡圖只比庄圖少了一條灌溉渠道、六座墳

墓、兩小塊旱園，以及兩個聚落點而已」(施添福，1996:3)，這主要屬於簡括化中的「簡

化」，此外，「並非一切地上的物體，皆能按比例尺加以縮小描畫，圖上所畫的一些重要地

物如家屋、城廓、土圍、道路、鐵路、橋樑等，一般皆比應有的比例為大」 (施添福，

1996:2)，這主要屬於簡括化中的「誇大」，這些簡括化現象都會造成數化面積與史料面積的

差異。

賴進貴(2005)指出不同的土地類別分類會影響跨地圖的研究，而從堡圖〈調製規程〉與

簡括化相關的條款中發現，即使沒有土地類別分類的干擾，簡括化前後的情形亦頗為複雜，

如〈調製規程〉第九條第三款一平方公分以下的土地類別納入周遭面積較大的土地類別，初

步看來，這屬於地圖簡化的規定，如圖2-1所示，每個方格為0.5*0.5公分，二種土地類別分

別為49與32格，左側深色的土地類別較密集，在簡括化後仍存在，但該土地類別在右側較分

散，且面積皆小於1平方公分，簡括化後已不存在，面積較大的土地類別由49格增大為54

格，較小的由32格縮減為27格，這種大者更大、小者更小是簡括化較為常見的現象；但同樣

49與32格的土地類別，相同的標準、不同的分佈簡括化後會有不一樣的結果，如圖2-2所

示，淺色的土地類別在四個角落附近皆有一格被深色的土地類別所包圍，由於面積小於1平

方公分，簡括化後皆被併入深色的土地類別，面積較大的土地類別由49格縮減為45格，較小

的由32格增加為36格，逆轉了大者更大、小者更小的簡括化現象；即使同圖2-1分佈，但不

同的土地類別會有不同的結果，若圖2-3深色的土地類別為建地，則可引用〈調製規程〉第

九條第四款建地可適度放大，因此，右側的五個小建地在簡括化後反而被稍稍的放大，並沒

有像圖2-1小面積被併入的情形，面積較大的土地類別由49格縮減為略小於49格，較小的則

由32格放大為略大於32格，同樣逆轉了大者更大、小者更小的簡括化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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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簡括化的不同結果

上述的討論說明了庄圖調製成堡圖的過程中，簡括化會造成地物的消失、形變、位移、

……，而使堡圖和庄圖有所不同，〈調製規程〉各條款常交互影響一個圖徵的表現，簡括化

各類別的影響程度不一，各地的簡括化程度不同，其情形難以一概而論，堡圖與庄圖的差異

雖然不大，但要精準描述並非易事，因此，對於簡括化前後面積的改變，著重於其差異達到

何種程度，並且，如此程度的差異會對應用層面造成那些影響，如果這二個問題可以獲得正

確的解答或適度的釐清，對於臺灣堡圖的應用將超出原有的範疇，並產生新的研究資料或更

進一步的研究成果。由各項分析數據推論，本研究認為簡括化現象雖使堡圖與庄圖有些許出

入，但庄圖調閱較為困難且部份已遺失，因此，若研究議題並非小面積的土別類別，則臺灣

堡圖不失為一個良好的底圖。

近年來，GIS已應用在史學、人類學、公衛、犯罪、交通、……等領域的研究，本研究

以宜蘭聚落為例，用GIS整合不同來源的史料，透過堡圖簡括化程度的探討，舉出三個有助

於學術研究的實例，漢人在噶瑪蘭的拓墾採「結首制」，數十丁為一小結(簡稱結)，數小結組

成一大結(簡稱圍)，圍或結都具有明顯的空間界線，這樣的空間界線早先僅是民間約定，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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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清領末期劉銘傳清理田賦，才把空間界線確立下來，日據初期曾對宜蘭廳基層的空間單元

做過數次調整，其中一次是將宜蘭廳調整為235個土名，土名是一個有機的社會空間單位，

不容隨意分割，為使各庄有相近的人口，故以土名為基礎，在不分割土名的前題下，將235

個土名合併成140個街庄(施添福，1996b)，土名較街庄更接近原始的聚落單元，其空間界線

必須翻閱庄圖方能得知，這項工作在施添福及其研究助理的努力下已大致完成，但庄圖約為

百年前所留，有部份土名的空間界線缺漏，藉由堡圖簡括化程度的探討與GIS的協助，使空

間界線的補完變得可能，以新興庄為例，該庄上、下新興間的土名界未知，依《田收穫查定

書》新興庄有水田64甲，依《宜蘭廳管內埤圳調查書》(簡稱埤圳調查)上新興有水田5甲，下

新興有水田59甲，從堡圖得知新興庄(頭圍堡)有乾溪流經(圖3左上)，上新興位在乾溪北側，

北側約有水田4.7甲，下新興位在乾溪南側，南側約有水田62.6甲，北、南二側水田與《埤圳

調查》上、下新興的水田甲數雖有誤差，但相當接近，從簡括化的分析和討論可知數化面積

略異於史料面積屬正常現象，因此，上、下新興以乾溪為土名界的可能性相當高；又以港澳

庄為例，該庄港口、外澳間的土名界未知，依《田收穫查定書》港澳庄有水田25甲，依《埤

圳調查》外澳有水田12甲，港口有水田13甲，從堡圖得知港澳庄中間有河流流經(圖3右上)，

外澳位在河流北側，北側有水田12.9甲，港口位在河流南側，南側有水田14.3甲，考量簡括

化所造成的影響後，港口、外澳以河流為土名界的可能性相當高；再以洲仔庄為例，該庄洲

仔、蚊仔煙埔間的土名界未知，依《田收穫查定書》洲仔庄有水田87甲，依《埤圳調查》洲

仔有水田55甲，蚊仔煙埔有水田30甲，合計85甲，與《田收穫查定書》的記載略有差異，從

堡圖得知洲仔庄有二個水田較集中的地方(圖3下)，分別位在東西二側，洲仔位在東側，東側

有水田58.7甲，蚊仔煙埔位在西側，西側有水田31.7甲，考量資料間的出入與簡括化的影

響，洲仔、蚊仔煙埔以二個水田集中區的間隙為土名界的可能性相當高。

臺灣堡圖為臺灣地圖史相當重要的一幅地圖，亦為臺灣史研究重要的基本圖，簡括化是

地圖學重要的研究議題，以往面積簡括化研究有著較多的限制，隨著GIS的發展，面積的度

量變得容易許多，本研究探討堡圖面積的簡括化程度，其結論主要可歸納為以下四點：

1.臺灣堡圖面積簡括化並不嚴重，大部份街庄水、旱田數化面積與史料面積的差異不大，但

偶有少數例外。

2.將水、旱田分組分析後發現，簡括化的細部規律並不容易掌握，有時逆轉了簡括化「大者

更大、小者更小」的現象。

3.以街庄為單位，面積5甲以下的土地類別簡括化情形較不規律，已非直線迴歸所能解釋，

若研究議題為小面積的土地類別或地理現象，宜留意簡括化所造成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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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仔庄

圖3. 土名界補完示圖

▲港澳庄▲新興庄(頭圍堡)

4.藉由堡圖面積簡括化的探討，並以GIS結合不同史料與地圖資料，雖然簡括化造成的誤差

仍然存在，但對於相關研究還是能有所幫助。

至於後續研究部份，僅提供幾點建議：

1.本研究並未對不同地形尺度進行分組研究，宜蘭廳地形以平原為主，山地較少，樣本不

足，若有意於堡圖簡括化現象的後續研究，這是一個可以努力的方向。

2.原本意圖調閱宜蘭廳十幾個土名的庄圖(包括幾個誤差較大的街庄)，對簡括化做更進一步

的探討，但與相關單位聯繫後，並未有宜蘭廳庄圖的相關消息，此部份的不足，有待資料

重現來補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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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小面積的土地類別容易被簡化，但建地依〈調製規程〉第九條第四款可適度放大，因此，

建地有可能是一個特例，此部份有待後續研究加以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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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料面積：田收穫查定書、 收穫查定書、養魚池收穫查定書

*數化面積：數化臺灣堡圖土地類別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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